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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

一、项目编号
采购计划-[2025]-00138号-GX04342025111260
二、项目名称
长春市公主岭市新型环卫运输车辆及垃圾转运设施设备更新项目
三、相关当事人
投诉人：四川骏源环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光华北七路126号附204号2层258号
被投诉人1：中德华建（北京）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
地址：长春市净月开发区生态大街华荣泰时代COSMO-7栋2101室
被投诉人2：公主岭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地址：公主岭市东公主大街2062号
四、基本情况
本机关于2025年12月18日收到投诉人投诉，依法对投诉事项进行了审查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投诉事项1：本项目评分标准设置不合理，未量化、细化，没有具体的判断标准，投标人难以响应，评委难以客观评审，不符合法律规定。
投诉事项2：本项目投标产品技术指标响应情况的评分标准设置不合理，分值设置未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。
投诉事项3：本项目付款方式不合理。
投诉请求：1、对我司所投诉事项展开全面、深入的调查取证工作。查明采购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操作、不合理设置条件等影响公平竞争的行为，如属实，责令采购人、代理机构修改招标文件。2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五十七条、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，我司所投诉事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采购结果，为维护政府采购活动的公正性和我司的合法权益，请贵部门书面通知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，暂停本项目的采购活动，直至相关投诉事项得到妥善处理并得出明确结论。
五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经本机关依法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，查阅了本项目采购文件、质疑函、质疑答复函及其他相关材料，并结合专家组论证结论，认定事实如下：
关于投诉事项1：采购人可以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合理设置评审因素，经过专家组论证，项目评审因素设置符合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五条关于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的相关要求。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事项不成立。
关于投诉事项2：采购人根据项目实际要求确定实质性要求和一般评审因素，招标文中规定★项作为实质性要求，仅对非★参数扣分，满分20分，扣完为止，符合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五条之相关要求。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事项不成立。
关于投诉事项3：修改后的结算方式含付款条件、进度等核心内容，符合法规要求。与此同时，招标公告第二条申请人的资格要求中，载明本项目属于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，投诉人援引中小企业款项支付相关规定，法律依据不充分。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事项不成立。
根据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五十六条、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4号）第二十九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：投诉事项1、2、3不成立，驳回投诉。
六、其他补充事宜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60日内向公主岭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。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公主岭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公主岭市财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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